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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署團體是由一群就讀於主流學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家長所組成。我們認為每一

個學童，無論有無「特殊教育需要」，都應享有適當及平等的教育權利。我們相信「融

合教育」是最好的公眾教育，有助消除社會上對殘疾人士的誤解和隔膜，促進傷健融和。 
 

我們亦一直希望，在足夠的資源及支援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女能夠在主流學校

接受教育，健康愉快地學習。 
 
然而「融合教育」自九七年推行以來，家長們總覺事與願違。 
 
以下是我們對「全校參與」融合教育計劃的意見： 
 
1) 欠缺周詳計劃 
一直以來，我們深信融合教育有助打破社會人士對殘疾人士的誤解和隔膜，促進傷

健共融的目標。但可惜政府在籌劃融合教育時，根本沒有一套全盤及長遠的計劃，

如：資助模式、學校配套安排、師資培訓計劃、學童各項支援等，結果導至一連串

問題的產生。 
 
二零零二年，教統局無視日益加深的問題，在缺乏全面檢討及足夠的理據下，謬然

加快推行「融合教育」的步伐。由最初只有數十間參與融合教育的學校，增至現時

接近四百間。學校數量的增加理應能讓更多學童有接受「融合教育」的機會，然而

重量不重質的「融合教育」，不但未能造福學童，反而衍生更多問題。 
 
2) 資源不足 
「融合教育」推行至今已接近八年，表面上「融合教育」推行得如火如荼，但實際

上卻是在資源不足的情況下進行。現時，學校每收錄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童便可獲 1 萬元資助，但無論學校取錄多少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其津助

額均以 55 萬為上限。如此一來，每所學校需要最少收錄 30 名融合生，才有足夠資
金去聘請多一名資源老師。資源老師固然重要，但校方亦需同時兼顧課程剪材、學

校各項配套等才足夠支援融合生。在資源不足的情況下，學校實在難以推行。 
 
「全校參與」津助模式與輕度智障學校或舊有融合教育先導計劃的津助模式相比，

「全校參與」的資助模式不但相形見絀，對每位特教學童資助不足是構成融合教育

為人所垢病的原因之一。 
 
3) 申請基金的額外行政工作 
「全校參與」津助模式既不敷使用，而教統局亦鼓勵學校申請不同的基金。在缺乏

穩定資源的提供下，各學校都使用不少人力填寫計劃書，申請各種一次過的撥款或

基金，作為推行「融合教育」的用度。 
 
這種申請額外基金以取得資源的方法不但加重學校的行政工作，亦因此等撥款屬有



時限的一次過撥款，學校在編定年度計劃時難作長遠安排，而津助的項目亦可能因

撥款用馨而終結，無法為學生提供持久及連續性的支援。 
 
4) 缺乏監管資源的運用 
在現時的資助模式下，學校每收錄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便可獲 
1萬元資助，資助金本應為「有特殊教育教育」的學童而設，但教統局卻沒有明文規

定金額必須用於支援融合生身上。此外，亦有學校以收錄「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

為理由去申請各項基金，同樣，家長亦無法得知基金是否用於支援「融合教育」上。 
 
 
5)  師資培訓不足 
自「融合教育」推行後，主流學校陸續收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雖然教統

局有為教師提供「特殊教育需要」的培訓，但課程只有三十或六十小時，相比需要

收讀一年的「特殊教育文憑課程」簡直是天淵之別，故教師在短短的課程中只能認

識基本知識，至於怎樣處理學童的情緒或課程剪材則未能掌握。教師培訓不足，試

問又怎能好好教育「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呢？ 
 
6) 取錄多種殘疾類別學童 
教統局因奉行統一派位機制，致使同一學校可能錄取多種殘疾類別的學生。事實上，

不同殘疾類別的學童需要不同的專業支援，在同一學校裡，老師不可能掌握不同殘

疾類別學童的教育方法。較之特殊學校的老師只教導一項殘疾類別的學童，我們要

求受訓不足，經驗不夠的主流學校老師懂得處理不同殘疾類別的學童，是否緣木求

魚？ 
 
7) 「資源學校」不能作為長遠的支援政策 
教統局於近年邀請特殊學校作為取錄融合生學校的資源學校，此安排確能消滅主流

學校老師在處理特教學生問題時的燃眉之急。然而，此種短暫性的支援未能作為學

校長久的依杖，亦無法與「全校參與」的大方向配合。 
 
8) 不負責任的選校建議 
家長在子女升小一選校時，往往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意見，以作出適切的選校安排。

由於教統局積極推動主流教育，即使遇有能力不逮的學童，教統局的職員亦會鼓催

其選擇主流學校。家長在接收了這些「專業」意見後，即使心存顧慮或信心不足，

最後都會根據「專業」意見為子女選擇主流學校。   
 
不少融合生因為能力不逮，支援不足，加上課程緊張，長期受壓，而衍生各種問題，

如：欺凌、情緒緊張、抑鬱、甚至精神病。 
 
9) 缺乏監管督導的渠道 
「融合教育」推行初期，教育署成立「融合教育督導小組」，邀請校長、老師、專業

人士及家長代表出席，就「融合教育」計劃的推行給予意見。1999 年 12月底，教育
署突然取消督導小組。自此之後，一方面所有有關「融合教育」的政策便欠缺透明



度，另一方面，業界人士及家長代表亦缺乏溝通平台反映意見及訴求。「融合教育督

導小組」的瓦解，不但令業界人士及家長代表缺乏溝通及反映意見的渠道，亦失去

監察「融合教育」的途徑。 
 
本會就「融合教育」計劃有以下建議： 
 
1) 對「融合教育」作全面的檢討。 
 
2) 政府制定一套長遠的「融合教育」政策，重新釐定資源分配、入學機制、師資培訓、
家長及公眾教育等方針，讓「融合教育」在充足的資源下推行，為「特教」學童提

供最優質的教育。 
 
3) 正視現存「融合教育」的問題，減慢推行的步伐，提升「融合教育」的質素。 
 
4) 避免將能力未逮的學童安排入讀主流學校。 
 
5) 學校實行小班教學，讓教師們更集中教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 
 
6) 為確保資助金用得其所，學校應增加有關方面的透明度，通知家長有關學校的「融

合教育」支援制度，而教統局亦應加強監管，以確保資金的正確運用。 
 
7) 在小六升中一的階段中，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進行評估，為學童安排最適

切的升學安排。 
 
8) 教統局應加強督導參與「融合教育」的學校。 
 
9) 教統局應重組「融合教育督導小組」，安排業界人士及家長代表就「融合教育」推行

上給予意見，確立恆常溝通及監察機制 
 
總結 
我們深信「融合教育」是一個理想的教育模式，但不希望在支援不足、培訓不夠、監察

不力的情況下，令一個理想的教育制度，變成學校和老師的重擔、家長及學生的惡夢，

令一班「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在主流學校中只是隨班就坐，虛渡光陰。我們期望教

統局能檢視現行的「融合教育」，最後可以在足夠的資源下順利推行，為學童提供最適

切的優質教育。 
 
                                                  
                                                         技能訓練中學關注組 

主流教育自閉學童家長會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主流教育小組) 
 

二零零五年十月二十六日 


